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

场，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有关事项作出如下说明： 

一、关于《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关

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涉事项的专项说明》，我

们尊重审计机构的独立判断和发表的审计意见。我们要求董事会及管理层对出

具否定事项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

消除内控审计报告中所述的“重大缺陷”，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  

 

二、关于《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审阅相关会议资料、充分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我们认为：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基于公司当前的发展情况和

财务状况、充分考虑公司现阶段经营与长期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做出的，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到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

程序公开透明，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审阅相关会议资料的前提下，我们认为： 

公司及下属子、孙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15.35亿

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控股股东舟山天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普宇先生、胡晓玲女士，将视具体情况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保证

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普宇先生、胡晓玲女士对公司及下属子、孙公司的担

保不向公司及下属子、孙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孙

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控股股东舟山天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

孙公司的担保拟向公司收取担保费用，担保费用根据提供的担保金额*担保费率

（2%/年)*实际担保期限计算。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对公司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的担保，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发展，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资

金的需求。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

平，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不利

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关联交易事项

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

们同意将《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对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2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已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

格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外部环境影响导致实际发生额与原预计情

况存在差异，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关于《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在认真审阅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认为：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孙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舟山天顺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天恒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直能源鄯善工业园区煤炭储运有限公司、新疆宝顺新兴供应链有限公司、与

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实际控制的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悦酒店

和王继芳先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事项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需求,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于《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为子公司新疆天顺供应链哈密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世杰通

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顺星辰供应链有限公司、新疆天汇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孙公司新疆华辰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

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规

章制度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关于终止现金收购中直能源新疆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并结束委托

经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终止现金收购中直能源新疆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并结束委托经营事项是

基于市场环境与慎重考虑并经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后做出的决定，支付的收购款

也将根据《关于<中直能源新疆投资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合同

解除协议》约定返还。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过程中，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上述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终止现金收购中直能源新疆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并

结束委托经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关于追加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追加确认的 2022年度、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均属于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会影响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且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对

公司 2022年度、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加确认，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

要求》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核查，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

如下： 

1.关于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 

公司通过第三方与关联方发生多笔非经营性资金往来。2022 年度，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 298,391,774.98 元,资金占用利息 4,734,771.43 元,

合计 303,126,546.41 元，累计偿还金额为 281,393,788.40 元；2023 年新增资

金占用 36,353,912.20 元，增加资金占用利息 649,776.96 元，合计

37,003,689.16 元，截止 2023 年 4 月 25 日占用资金已全部偿还。未对公司实

际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有序开展。 

2.关于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能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报告期内没有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 

公司于 2022年 3月 23日、2022 年 4 月 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5月 11日召开 2021年度股东大

会，上述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注：公司于 2022年 4 月 19日、2022 年 5 月 11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该议案重新对天世杰通公司、天顺星辰公司、新疆华辰公司三

家子公司的担保预计额度进行了审议。上述三家子公司的担保预计额度以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额度为依据）。公司对子、

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共计人民币 45,000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新疆乾泰吉

宇航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人民币；为新疆天顺供应

链哈密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为新疆天世杰通供应

链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为海南天宇航空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为新疆天顺星辰供应链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为新疆天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不

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为孙公司新疆汉通跨境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不

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为孙公司新疆天汇汇丰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

不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为孙公司新疆华辰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担保金额不

超过 3,000万元人民币。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上述事项实际发生对外担保

金额为 6,300万元。截至报告期末，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无任何形式的其他对

外担保事项及逾期担保事项，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对外担保事

项。 

公司对外担保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能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

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

格履行审批程序，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避免违规担保，保证公司资产安

全。 

 

 

独立董事：王海灵、边新俊、宋岩 

日 期：2023年 4 月 25日 

 


